附件3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

奖励标准及申报材料

一、奖励对象及范围

经科技部认定并被省科技厅授权的在我市开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每年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金额。

二、奖励标准

按照其年度完成技术合同登记额给予奖励，每年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为10亿—50亿元的，按0.02%给予奖励；超过50亿元以上的部分，按0.03%给予奖励，单个机构每年奖励金额最高为200万元。

三、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1.福州市2024年度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奖励申报表（见附件3-1）。

2.加盖省科技厅技术合同认定专用章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信息》(省属登记点必备)原件。

附件3-1：

福州市2024年度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奖励申报表

	申请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从业人员数（名）
	
	上年度营业收入（万元）
	

	申请类别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奖励

	2024年1月1日-12月31日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总额
	  （单位万元，取整至百位，不四舍五入）

	申请奖励金额
	合计：        。其中，基础奖励：        ；超过部分：            

（单位万元， 取整至百位，不四舍五入）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申请单位意见：    
本单位保证上述填报的内容及提供的附件材料真实、完整、无误，如有不实，本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